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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
列
系
統
表
係
依
民
法
第
一
一
三
八
條
至
一
一
四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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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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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擬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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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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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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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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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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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繼
承
人
願
負
損
害
賠
償
及
有
關
法
律
責
任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
請
人
簽
章 (

繼
承
人)

： 

 

(
稱
謂)          (

姓
名)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(

被
繼
承
人) 

  (

配
偶
姓
名) 

   

  
 

  

中
華
民
國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              

月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

被 
繼 

承 

人 
身    

份 

 

姓    

名 

民
國(

前)    

年    

月    

日 

出 

生 

日 

期 

民
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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